	关于申报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的通知

	各文科院系：
根据教育部通知，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以下简称“一般项目”）已经开始申报。现将我校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说明：

1、教育部一般项目分为：①规划基金 (资助额度上线10万元)；②青年基金（资助额度上线8万元）；③自筹经费（自筹额度下线8万元）；④专项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专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专项、教育廉政理论研究专项、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专项。本次项目申报不含专项任务（下同），研究周期一般为3年。
    2、本次项目不设申报指南（专项任务项目除外），申请者应紧紧围绕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及学科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根据自身的研究基础和特长，自行拟定研究课题。申请者应认真查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有关管理办法及以往有关立项资料，切实提高申报质量，避免重复申报。 
3、本次项目不限指标，凡符合申报条件的我校在编在岗教师均可申报，但请各单位严格把关，提高申报质量。
    4、每个人只能申报一类项目（含专项任务），另可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另外一个项目。课题组成员最多只能同时参加两个项目的申请。所列课题组成员必须征得成员本人同意。 
    5、《申请评审书》B表“资料准备情况”可以采用描述性的语言进行概括式表述，亦可用清单的方式进行罗列式表述。可以出现申请者已发表文章的期刊名称、文章题目，但不得出现本人所在单位、姓名等个人身份信息。
     6、①规划基金项目申请者，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②青年基金项目申请者，应具有博士学位或中级以上（含中级）职称，年龄不超过40周岁；③自筹经费项目申请者，须在《申请评审书》后附上学校财务处提供的委托研究单位经费到账凭证或银行回单等证明材料复印件，同时填写《申请评审书》中的“其他来源经费”栏。
    7、交叉学科/综合研究要按照“靠近优先”的原则，根据选题方向和研究重点，填报最为相关或最为接近的人文社会科学类二级、三级学科。
    8、在研各类国家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不得申报。
二、材料要求：

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平台项目申报”系统为本次申报的唯一网络平台（www.sinoss.net）。网络申报办法及流程以该系统为准。
     2、2013年12月16日开始受理项目网上申报。申请者可登录社科网申报系统下载《申请评审书》，按申报系统提示说明及《申请评审书》填表要求用计算机填写、打印《申请评审书》。
3.申报项目的老师上传网络电子版以前，请先将《申请评审书》的纸质版1份于2014年1月15日前交至科技处，经审核，符合申报要求后，再将申报书电子版上传至申报系统。学校网络申报截止日期：2014年2月22日。

4.申请项目的老师请务必于2014年2月21日前将与电子版一致的《申请评审书》终稿打印一式2份（A4纸，左侧装订）报送至科技处。联系电话：88429882。
请各单位鼓励老师们积极申报。

科学技术处

2013年12月16日




